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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3 月（中）

移民利益、国家利益与双重国籍
——关于中国双重国籍问题的分析

叶鹏飞

摘 要 近年来，双重国籍成为国际社会的一个热门话题，欧美及亚洲部分国家纷纷出台相关政策，公开、默认、有限的承

认双重国籍，广大海外华侨也强烈呼吁中国放开双重国籍，修改国籍法。本文通过对移民利益、国家利益以及双重国籍之

间关系的分析，在借鉴其他国家处理双重国籍问题经验的基础上对中国的国籍政策提出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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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籍以及双重国籍问题简介

国籍①是个人属于某一国家的国民或公民的法律资格；是个

人与国家的稳定的法律联系；也是国家对本国人实行管辖或保护

的法律依据。国籍问题不仅仅是国内法或个人问题，而是会牵扯

到国家间关系、个人与国家关系的问题，因此由国籍而产生的国

籍冲突问题也就成为一个国际性的问题。

国籍冲突②主要由于各国国际法关于国籍取得和丧失的规定

不同而产生，一个人同时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国籍（双重或多重

国籍）的情况称为积极的国籍冲突，其中，双重国籍最为常见。所

谓双重国籍③, 是指一个人同时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籍。一

个人不具有任何国家国籍的情况称为消极的国籍冲突，都属不正

常或不合理现象。各国国内法关于国籍的取得和丧失的规定不

同是导致国籍积极冲突的主要原因。双重国籍冲突会产生诸多

不利的影响。首先是关于怎样履行纳税、服兵役等国民义务，如

果两个国籍国都要求其履行该义务，将会使拥有双重国籍者陷入

困境，特别是在战时双重国籍者的两个国籍国是敌国，那情况就

更复杂。其次，双重国籍者常常影响国籍国的正常关系。历史上

西方国家因双重国籍者的兵役义务就多次引发争端。第三，双重

或多重国籍人到第三国去，会发生按照哪一国国民对待的问题，

给第三国带来管理上的不便。第四，移民在外的双重国籍者的切

身利益问题，如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在印度尼西亚的广大海外

华侨受到迫害，其人身、财产、安全利益受到严重损害。

既然双重国籍问题会带来这么多危害，但又无法避免，那么

各国又是怎样来处理这个问题的呢？双重国籍问题的解决途径

无非为两种，一种是通过国际法，一种是通过国内法。国际法中

有有关解决国籍冲突的一些公约以及国家间自行签订的双边条

约。如 1930 年 4 月 12 日在海牙签订的《关于国籍法冲突的若干

问题的公约》、《关于双重国籍某种情况下兵役的议定书》、1957年

《已婚妇女国籍公约》、1961 年签订《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还

有 1955 年，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缔结的《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

约》④，因为批准或加入的国家甚少，批准或加入的国家还附带了

不少保留，所以国际法不是太有效，解决双重国籍冲突的最主要

途径还是通过各国的国内法加以避免。

二、移民利益、国家利益与双重国籍问题

在早期的国籍观念中,国民对国家负有“永久效忠”的法律义

务。在这种国籍观念的支配下，一个人不能同时效忠于两个国

家，所以早期双重国籍者会被认为是违背了忠于国家的原则，在

国际上是被禁止和压制的。直到 1991 年, 除南美洲的四个国家

(乌拉圭、巴拿马、秘鲁、萨尔瓦多)外,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国籍

法都明确排斥双重国籍,甚至极端到废除国籍法中有关归化的条

款。

纵观先前各国国籍法对双重国籍的规定可以为了国家利益

而牺牲了广大移民的利益，回顾 19 至 20 世纪的历史, 整个世界

基本是在战火、动荡、对抗和探索中度过的。在冲突与对抗中艰

难探索国际新秩序的国际社会处于民族主义的高度复兴时期,对

国家主权都倍加珍惜。各国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强化民族意

识，同时为了征得更多的兵役都排斥双重国籍，推崇一个国籍原

则。

而后来为何各国纷纷改变了对双重国籍的政策呢？其根源

还是出于国家利益的需要，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移民者自身的

利益诉求呼声强大。

全球化的趋势使得国家利益的关注点由军事转向了经济方

面，各国通过放宽国籍政策来争取国际资源，参与国际化进程。

同时双重国籍者因其队伍的持续庞大和精英化，其自身的利益需

求也越来越多，单一的国籍制给他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诸多不

便，于是纷纷呼吁各国政府承认双重国籍。如：跨国婚姻大量出

现，原先的要求妇女放弃原国籍受到众多女权主义者和 NGO 的

批判，跨国结婚的妇女拥有双重国籍开始成为国际法保护的合法

权利，跨国婚姻产生的下一代拥有双重国籍也成为一种客观存

在。跨国收养、跨国设立惯常居所也大量发生，进一步增加了造

成双重国籍的法律因素。考虑到这些因素，各国不得不重新审视

双重国籍问题，从而推动各国从排斥双重国籍转向接受双重国

籍。

我们可以看出现代国家在制定国籍法时会综合考虑国家利益

与移民利益，权衡本国利益与他国利益，权衡本国移民利益与他国

移民利益。那么我国应该怎样合理的来处理双重国籍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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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国怎样合理的来处理双重国籍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中国

公民具有双重国籍。不过该国籍法的颁布有着相当特殊而深刻

的历史背景。新中国成立初期，为解决中国与印尼历史上遗留下

来的华侨问题，双方签订了《关于双重国籍问题条约》⑤，对于当时

的国际环境来说，不承认双重国籍的政策有利于我国与有关国家

发展正常的外交关系，有利于侨胞在当地长期生存和发展。

而对于这一限制，近年来华侨华人反应普遍强烈。很多中国

移民、留学生在加入其它国籍时都不情愿放弃中国国籍，期望中

国政府承认双重国籍。因为不能保留中国国籍给华侨在回国以

及子女教育上带来诸多不便。在国家层面上来讲对于增强中华

民族凝聚力，吸引华侨投资以及中国政府依法管理国外归来人士

都会不利。

另外我国不承认双重国籍，导致了即使海外华人在所在国受

到侵害，中国政府也不能主张外交保护。从海外华人受侵害事件

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政府施以的道义上的声援根本不足以维

护在外华人的权益，而最多只是一种事后的精神支援。如何更有

效地保护海外华人的权益，是目前中国政府急需关注的问题。

纵观上述中国实行双重国籍的利与弊，我们得知如果开放双

重国籍会产生许多国际法、国内法以及中国政治、外交、经济等领

域诸多问题。因此对于无限制的开放和鼓励双重国籍是不可能

也是不现实的，但保守的坚持先前的国籍法所规定的又会损害广

大海外华侨的利益，所以我们应在坚持本国国情的基础上，以维

护国家利益和华侨利益为宗旨，吸取其它国家的经验，找出一条

适合中国的有特色的处理双重国籍的方法。以下是我的一些建议。

第一，取消硬性规定，实行自愿原则。许多国家都不明确表

示承认或不承认双重国籍，实行模糊政策，中国也可以效仿，取消

“定居外国的中国公民,取得外国国籍的,即自动丧失中国国籍”这

一硬性规定。在是否丧失中国国籍上实行自愿原则，根据国籍丧

失的原因丧失国籍可分为自愿与非自愿两种类型。自愿丧失包

括：(1)申请退出某一国籍；(2)选择某一国籍，即有双重国籍者按

照有关法律在一定期限内放弃一个国籍。非自愿丧失国籍指当

事人由于发生婚姻、收养、入籍等法律事实丧失了原来的国籍。

在非自愿丧失国籍的情况下，如基于婚姻、收养等原因而非本人

自愿加入他国国籍，以及基于出生而获得他国国籍时，在他国亦

承认双重国籍的条件下，应允许保留本国国籍，即上述情况下承

认双重国籍。如因本人自愿主动要求加入他国国籍，则可继续实

施“自动丧失中国国籍”的规定。

第二，实行对等承认原则⑥，即和实行双重国籍的国家承认双

重国籍,和不承认双重国籍的国家实行单一国籍。按照各个国家

对双重国籍的认可状况,与各个国家签署各种各样的条约。对已

经实行双重国籍的一些国家友好国家可签订双边协议互相承认

两国侨民拥有双重国籍。这样不仅可以保全东南亚海外华侨的

安全和利益，同时也可以满足近年来在欧美国家华侨的利益需求。

第三，放宽对新移民子女的国籍认定，许多新移民子女出生

在驻在国，而根据出生地主权国家的规定(如美国)，儿童自出生之

日起便具有出生地国国籍。而现在，越来越多的新移民父母希望

子女能够在基础教育扎实的中国就读小学甚至初中。还有许多

父母无暇照顾子女，希望将子女送回国内亲戚身边长期居住。面

对这些现实的困境，建议若出生地国不排斥双重国籍，出生子女

父母或监护人又为该子女申请加入中国国籍的，可以承认他们的

双重国籍。具体实施上，可为儿童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或两

年多次旅行证。待子女十八岁(或十六岁)后，再令其在中国国籍

和他国国籍之间进行选择。

第四，实行不二原则，为了避免一些不法分子利用双重国籍

从事投机倒把活动，一旦某个人决定了放弃中国国籍，申请恢复

后，不可以第二次放弃中国国籍，同时对于拥有双重国籍的人是

能否在中国任公职以及进行公务员考试也要严格审查，当他放弃

他国国籍，仅拥有中国国籍时才可以考虑。

第五，可以效仿对待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方法以及放宽绿卡标

准和范围。国籍身份应以出境与否为决定因素。目前居住在香

港的中国公民可以持有外国护照,可以作为旅行证件出入香港,也

就是说,持有外国国籍无妨,但在中国地区内,可以申请中国护照,

完全以中国人姿态出现,受中国法律的管辖。为了吸引更多的人

士来中国投资、工作和访问,我国采取的是“永久居留权”的做法,

即中国“绿卡”。目前的中国“绿卡”主要针对有特殊贡献的专家

学者或者有高额投资的外国友人,而更多的外籍华人还末从中国

“绿卡”制度中受惠。如果适当放宽中国“绿卡”的发放标准和范

围, 对那些希望回国创业发展的海外华人、华侨绝对有极大的吸

引力。

当整个国际社会不再以实现政治军事目标为唯一追求时，当

多样化的国籍观念取代陈旧的国籍观念时，当各国都在利用双重

国籍或多重国籍制度争取国际资源, 保障国家权益时，我们再也

不能把“解决国际争端”作为国籍政策的唯一价值目标，其价值取

向应更多地导向对我国主权及公民权益的保护，甚或对经济发展

的促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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